
湖 南 省 林 业 局
湘林经函〔2024〕4号

湖南省林业局
关于开展省级林业产业龙头企业申报及

运行监测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州林业局，各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：

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充分发挥林业产业龙头

企业在乡村振兴、绿色发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，进一步加强省

级林业产业龙头企业管理，根据《湖南省林业产业龙头企业认

定管理办法》（湘林产〔2020〕12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

的有关规定，省局将组织开展 2024年湖南省林业产业龙头企业

申报及运行监测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省级林业产业龙头企业申报工作

（一）申报重点

申报企业必须符合《管理办法》中规定的各项基本条件，

重点考虑科技创新能力、可持续发展能力、市场竞争力较强，

财税贡献较大，企业信用和产品质量过硬，对推动林业产业结

构调整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示范带动作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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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林业企业。

（二）申报企业提供材料清单

1.湖南省林业产业龙头企业申报审核表（附件 1），申报企

业无贷款可以不填写信用等级，并注明无贷款，但需提供当地

人民银行查询报告。

2.企业基本情况说明材料。包括企业所属行业、企业规模、

发展目标、生产经营状况、产品（服务）市场前景、原料（技

术）来源、原料基地建设（技术研发）情况、原料（技术）利

用情况、带动农民增收情况、节能减排措施、核心竞争力等，

专利、成果名称及编号，原产地保护、绿色（有机）食品名称

等。

3.企业财务状况及材料真实性承诺书（附件 5）。

所有材料统一用 A4纸打印、盖章，按以上顺序装订。

二、省级林业产业龙头企业运行监测工作

请各市州林业局督促辖区内已认定的省级龙头企业填报运

行监测考核表（附件 2），由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对企业运行情

况进行考核，签署意见后报市州林业局。各市州林业局根据《管

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对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进行全面复核，提出运

行监测意见，加盖公章后汇总上报省局经发中心（附件 3）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龙头企业申报及

运行监测工作，认真组织、全面考察，严格按照《管理办法》

进行推荐及考核。

（二）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严明工作纪律，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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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依规开展工作。组织申报、监测过程中不得干预企业正常生

产经营活动，不得收取任何费用。

（三）请各市州林业局对龙头企业运行监测考核表、企业

申报推荐书认真审核，填报监测运行考核汇总表（附件 3）、龙

头企业申报汇总表（附件 4），形成正式文件上报，对相关意见

及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申报及监测材料（纸质版）一

份，附件 1-4电子版一份，请各市州林业局于 4月 26日前报省

林业局经济发展中心，逾期不予受理（联系人：吴云凌，电话：

0731--85550727，邮箱：1012686502@qq.com，地址：长沙市雨

花区湘府东路一段 1001号）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湖南省林业产业龙头企业申报审核表

2.2023年省级林业产业龙头企业运行监测考核表

3.2023年省级林业产业龙头企业运行监测考核汇总表

4.2024年湖南省林业产业龙头企业申报汇总表

5.企业财务状况及材料真实性承诺书（模板）

6.湖南省林业局关于印发《湖南省林业产业龙头

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湖南省林业局

2024年 3月 5日

mailto:625519434@qq.com

